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楚住建建〔2019〕10 号

楚雄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新建民用

建筑全面执行建筑节能绿色建筑

标准工作的通知

各县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楚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规划建设管

理局，各勘察设计单位、施工图审查机构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《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加强建设领

域能耗“双控”工作的通知》《楚雄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楚雄州

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楚政通〔2018〕41

号）和楚雄州紧紧围绕着力打造“滇中翡翠”，努力建设全省生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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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明先行示范区和全省最美丽州市之一的目标要求，切实加快全

州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发展，全面完成《楚雄州打赢蓝天保卫战

三年行动实施方案重点攻坚任务完成情况考评标准》目标任务，

结合我州实际，就加快推进全州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工作有关事

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目标任务

楚雄州行政区域范围内城镇新建民用建筑（公共建筑、居住

建筑）全面执行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设计标准。

（一）到 2020 年，实现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规模化发展。

全州城镇新建民用建筑设计阶段执行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达到99%

以上，全州单位建筑面积实际能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，节能率为

70-80%的低能耗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达到 80%以上；全州城镇设

计阶段绿色建筑占新建民用建筑比重超过 50％，竣工验收阶段

绿色建筑占新建民用建筑比重达到 50%；推进绿色建筑高质量发

展，全州获得运行标识的绿色建筑占比明显提高，二星级以上高

等级绿色建筑占绿色建筑的比例力争达到 5%以上，有条件的县

市力争达到 10%以上；绿色生态示范城区要达到 30%以上；绿色

建材产品和部品部件实现规模化应用，新建建筑应用比例达到

40%；绿色建筑和装配式建筑应用比例达到 50%。实现装配式建

筑从少到多的发展。全州装配式建筑力争达到 20%，全州新建建

筑全装修成品交房面积力争达到 30%，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力争全

部达到装配化装修标准。实现城镇建筑能效的明显提升。全州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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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建筑能效水平大幅提升，建成一批太阳能一体化建筑优秀示范

工程，太阳能对建筑常规能源替代量超过 6%，既有居住建筑节

能改造实现零的突破。作为省级重点推进地区初步具备绿色化、

工业化建造能力。初步建立绿色建筑、装配式建筑技术体系、标

准体系、政策体系、监管体系，推动形成一批具备绿色建筑、装

配式建筑和超低能耗建筑设计、生产、施工能力的骨干企业；初

步建立起绿色建材产品和部品部件生产体系，预拌混凝土绿色化

达到 60%以上。

（二）到 2025 年，全州实现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。城镇新

建民用建筑全部执行绿色建筑标准；持续推进绿色建筑高质量发

展，全州获得二星级以上高等级绿色建筑运行标识的比例达到

10％以上，有条件的县市力争达到 20%以上；建成一批绿色生态

城区；绿色建材产品和部品部件应用比例明显提高，新建建筑应

用比例达到 60%，绿色建筑、装配式建筑应用比例达到 70%以上。

实现装配式建筑规模化发展。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

达到 40%；新建建筑装配化全装修成品交房建筑力争达到 50%以

上。建筑节能技术水平和质量大幅提升。新建建筑全部达到太阳

能一体化建筑标准，建成一批超低能耗建筑示范，实现重点城市

公共建筑规模化节能改造，居住建筑节能改造形成一定的规模。

普遍具备绿色化、工业化建造能力。建立起基本完善的绿色建筑、

装配式建筑和超低能耗建筑技术体系、标准体系、政策体系、监

管体系，推动形成一批具备高质量绿色建筑、装配式建筑设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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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、施工能力的骨干企业和工程总承包企业；形成基本完善的

绿色建材产品和部品部件生产体系，绿色建材产品及部品部件生

产初具规模，有效供给能力明显增强，全州普遍具备高等级绿色

建筑和装配式建筑规模化发展的产业实施能力。

二、重点工作

（一）加强建筑节能管理。新建建筑设计阶段应进行能效测

评，计算建筑节能率，2020 年，全州单位建筑面积实际能耗低

于全国平均水平，节能率为 70-80%的低能耗建筑占新建建筑比

例达到 80%以上，建成一定规模的节能率为 80-90%的超低能耗

精品示范建筑；城镇新建民用建筑未经建筑能效测评或者能效测

评不合格的，不得通过施工图审查，不得颁发施工许可证，不得

组织工程竣工验收；严格执行《民用建筑节能条例》和建筑节能

设计标准，设计、施工阶段建筑节能标准执行率达 100 %，不符

合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标准的，不得通过施工图审查，不得颁发施

工许可证，建设单位不得出具竣工验收合格报告；新建政府机关

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应设计安装能耗分项计量和在线监测

装置，并与省建筑节能监管平台实现能耗数据实时传输，未按要

求设计安装的不得通过初步设计审查和施工图审查，新建建筑能

耗监测系统的验收应纳入建筑节能分部工程，与建筑电气、给水

排水、暖通空调的节能专项验收同步进行；各县市要把太阳能和

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纳入建筑节能推广范畴，新建、改建、

扩建的民用建筑有用能需求时，应至少选用一种可再生能源应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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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型，并加强可再生能源应用监管，准确掌握本县市新增太阳能

集热面积、光伏装机容量等数据。

（二）严格执行绿色建筑标准。在新建民用建筑设计、施工

图审查、施工许可、工程监理、竣工验收及备案等各环节，严格

执行绿色建筑标准和《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实施绿色建

筑施工图设计和审查工作的通知》规定。新建建筑全面执行申报

一星级、二星级以上绿色建筑设计评价标识和运行标识。

（三）积极推广绿色建材应用。积极组织我州预拌混凝土、

墙体材料等建材生产企业申报绿色建材评价标识，引导相关产业

发展，着力提高绿色建材应用比例，鼓励各类建筑使用绿色建材，

政府投资公益性建筑、大型公共建筑、绿色建筑等要优先选用绿

色建材，将绿色建材纳入监管过程管理，并在设计文件中对绿色

建材应用比例提出具体要求；施工阶段要落实设计要求，竣工验

收备案应核查绿色建材应用情况，符合设计要求的，方可予以备案。

（四）着力推进既有建筑节能改造。加大对机关办公建筑、

政府投资的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工作的监管，既有公共建筑在

新建、改建、扩建、装修等改造时，必须综合开展建筑物的门窗、

遮阳、采暖、空调、通风、照明、热水等系统的节能改造，并符

合一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标准；开展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

筑能耗统计数据分析，为用能单位提供节能优化建议，推动高能

耗建筑开展节能改造。

三、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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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强化对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监督管理。各县市住房城

乡建设主管部门要严格把关，严格执行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设计

标准，在初步设计审查阶段严格按照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设计标

准进行严格把关，凡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设计达不到国家和省强

制性标准的，不予行政审批；在质量报监、施工许可、竣工验收

备案环节，是否严格执行建筑节能设计和绿色建筑设计进行检

查，对未按规定标准执行的项目不予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，不

予核发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，不予竣工验收备案。

（二）加大现场监督检查力度。各县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部

门要定期不定期组织开展项目现场专项检查，重点检查工程各方

责任主体执行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强制性标准情况、专项施工方

案编审情况、专项监理细则编审情况、绿色建筑材料进场报验情

况的现场核查，严格按照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设计标准开展行政

执法检查，确保各项标准和规定的贯彻落实。

（三）加强数据统计报送。各县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

认真做好建筑节能、绿色建筑、绿色建材、太阳能（地热能）应

用相关数据的统计报送工作，建立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管理台

帐，在项目初步设计审查、质量报监、施工许可、现场监管、竣

工验收等各阶段注重数据采集，认真落实统计制度，确保数据真

实、准确。

（四）切实履行工作职责。各建设、设计、施工图审查、施

工、监理、物业管理等各方责任主体要严格按照建筑节能和绿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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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标准开展工作，确保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工程质量。一是建

设（开发）单位要认真贯彻国家、省、州有关建筑节能和绿色建

筑政策和强制性标准。在施工图审查管理系统平台申报时，认真

填报建筑节能、绿色建筑、太阳能（地热能）应用、计算节能率，

上传施工图审查备案信息，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严格执行建筑节能

和绿色建筑标准，履行建设单位有关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监管职

责。严格执行 《 云南省民用建筑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建设技术导

则 》 规定，新建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应设计应安

装能耗分项计量和在线监测系统。二是设计单位在初步设计和施

工图设计中切实执行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设计标准和要求。要对

所承接的项目进行建筑设计能效测评、计算节能率。对有用能需

求的建筑应优先考虑采用太阳能和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，并至少

选用一种可再生能源技术类型进行一体化设计。三是施工图审查

机构要强化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的审查，严格按照建筑节能和绿

色建筑设计规范、标准开展建筑能效测评、计算节能率、太阳能

（地热能）、建筑能耗在线监测等相关设计规定和要求，对施工

图设计文件进行严格审查，凡不满足设计标准、规定和要求的，

不予通过施工图审查。四是施工单位要认真落实施工图设计要

求，在工程开工前根据施工图审查合格的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设

计图纸及相关标准、规范，制定有针对性的专项施工方案，并严

格组织施工。五是监理单位要严格执行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标

准、规定，严格按照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和专项施工方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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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专项监理实施细则，严格履行监理职责，确保建筑节能和绿

色建筑工程质量。六是按照楚雄州强制执行的绿色建筑设计规

范、设计要点进行设计，并通过施工图审查的建筑可认定为绿色

建筑，并纳入当地绿色建筑项目、面积的统计范围。七是申请一

星级、二星级、三星级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的建设项目，依据国家

和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，由绿色建筑评价机构按照规定程序进行

评价、公示、公告和颁发标识与证书。

此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楚雄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19年 12月 20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省住房城乡建设厅；州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州

生态环境局、自然资源规划局，局机关有关科室、各勘察设计单

位、施工图设计审查机构。

楚雄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19 年 12 月 20 日印发


